
宝丰县人社局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是否实行
告知承诺

制

实行后告知承诺之后的核查
方式

备注

1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审
批

营业执照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38号) 
(2018修订) 第四十九条：“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向当地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提出申请，提交下列文件： （一）设立申请书； （二）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草案； 
（三）场所使用权证明； （四）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五）具备相应
职业资格的专职工作人员的相关证明； （六）工商营业执照（副本）；（七）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

是 在线核查

2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的接收
原档案存放单位出具的档案

材料清单

1.《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90号）
第四条“转递档案时应严密包封并填写档案转递通知单，通过机要交通或派专人送取，
严禁个人自带档案转递”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简化优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的通知》（人
社厅发[2016]75号）第六条“档案转递时，转出机构要在档案内附上档案材料目录清
单，通过机要通信或专人送取方式进行转递，不得个人自带档案。”

是 现场核查

3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名称变更）

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令第19号《劳务派遣许可实施办法》第二章第十六条 
劳务派遣单位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注册资本等改变的，应当向许可机关提出变
更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机关应当自收到变更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依法办理
变更手续，并换发新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或者在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上予
以注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机关应当自收到变更申请之日起11个工作日内作出不
予变更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是 在线核查

4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新办） 

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令第20号《劳务派遣许可实施办法》第二章第八条：
“　第八条　申请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申请人应当向许可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 （三）公司章程以及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或者财务审计报告； （四）经营场
所的使用证明以及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办公设施设备、信息管理系统等清单； （五）
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六）劳务派遣管理制度，包括劳动合同、劳动报酬、社
会保险、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纪律等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规章制度文本；拟
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样本。” 

是 在线核查

5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延续）

营业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令第19号《劳务派遣许可实施办法》第二章第十六条 
劳务派遣单位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注册资本等改变的，应当向许可机关提出变
更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机关应当自收到变更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依法办理
变更手续，并换发新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或者在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上予
以注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许可机关应当自收到变更申请之日起11个工作日内作出不
予变更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令第21号《劳务派遣许可实施办法》第二章第八条：
“　第八条　申请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申请人应当向许可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 （三）公司章程以及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或者财务审计报告； （四）经营场
所的使用证明以及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办公设施设备、信息管理系统等清单； （五）
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六）劳务派遣管理制度，包括劳动合同、劳动报酬、社
会保险、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纪律等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规章制度文本；拟
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样本。”

是 在线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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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失业保险待遇发放账
户维护申请

社会保障卡 《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 是 在线核查

7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失业保险待遇申领 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社会保险法》、《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第8号令）、《关于农民工合同制工人参加失业保险和享受失业保险待遇问题
的复函》（豫人社失业[2014]6号）《关于申领失业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豫人社函
[2016]141号）《关于失业保险业务经办中有关档案年龄与户籍年龄问题的复函》（豫
人社函[2016]246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使用失业保
险基金全力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豫人社办[2017]84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失业保险金“安全办、畅通领”的通知》（人社厅[2020]24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开展“人社服务快办行动”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26号）

是 在线核查

8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失业保险关系转出
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关系转迁

证明
《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8号
令）

是 在线核查

9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失业保险关系转入
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关系转迁

证明
《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8号
令）

是 在线核查

10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刑满释放失业人员失
业保险待遇申领

刑满释放证明

《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第七条 失
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应填写《失业保险金申领表》，并出示下列证明材料： （一）
本人身份证明； （二）所在单位出具的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 （三）失业登
记； （四）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是 在线核查

11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大众创业扶持项目 《就业创业登记证》发放台
账

一、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大众创业扶持项目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人社【2017】77号)文件全文。                  
二、《河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是 在线核查

12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社会保障卡非卡面信
息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社会保障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人社
[2013]44号）第十三条 持卡人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非社保卡卡面的个人信息发生变
更时，需及时到社保卡服务窗口，或通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12333咨询服务电话、自助
服务终端、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站办理社保账户个人信息变更。

是 在线核查

13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失业人员死亡（有供
养亲属） 

居民户口簿

《关于印发优化失业保险经办业务流程指南的通知》（劳社厅发〔2006〕24号）三、丧
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审核与支付 （一）对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参照
当地对在职职工的规定，对其家属发放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二）经办机构
对死亡失业人员的家属提出享受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申请予以办理，并要求其出示下
列相关材料： 1．失业人员死亡证明； 2．失业人员身份证明； 3．与失业人员的关系
证明； 7．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材料。

是 在线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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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死亡

死亡证明 河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经办规程（试行） 是 在线核查

15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
员死亡

死亡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是 在线核查

16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养老在职死亡（企
业）

死亡证明 省社保中心的经办规程 是 在线核查

17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企业离退休人员因病
非因工死亡丧葬补助

金、抚恤金申领
死亡证明 省社保中心的经办规程 是 在线核查

18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企业离退休人员因工
非因病死亡丧葬补助
金、抚恤金申领（工

伤未领取待遇）

死亡证明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
因病或非因工死亡丧葬抚恤待遇等问题的通知（豫人社养老〔2013〕44号）全文

是 在线核查

19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丧葬补助金、抚恤金
申领（企业基本养老

保险）
死亡证明 省社保中心的经办规程 是 在线核查

20
宝丰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无收入来源证明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第七十条第三项。第七
十条:“申请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应提供以下资料：1、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于工亡职工关系证明；3、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

是 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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